保险及其相关服务附表3-1：服务贸易减让表
	服务提供方式：
	1）跨境交付
	2）境外消费
	3）商业存在 
	4）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商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其他承诺

	7.金融服务 

A.所有保险及其相关服务①
a.寿险、健康险和养老金/年金险
b.非寿险
c.再保险
d.保险附属服务。
	1）除以下所列服务外，不作承诺；
a）再保险；
b）国际海运、空运及运输保险
c）大型商业险经纪、国际海运、空运及运输保险经纪、再保险经纪。 

2）保险经纪不作承诺，其他没有限制。
3）A.企业形式
加入时，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在华设立分公司或合资公司，合资公司外资比例可以达到51%。中国加入后2年内，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设立独资子公司，即没有企业设立形式限制。
加入时，允许外国寿险公司在华设立合资公司，外资比例可以达到50%，外方可以自由选择合资伙伴。
合营企业投资方可自由订立合作条款，只要它们在本减让表所作的承诺的范围内。
大型商业险经纪、再保险经纪、国际海运、空运及运输保险和再保险经纪，加入时，合资公司外资比例不超过50%，中国加入后3年内，外资比例可以达到51%，中国加入后5年内，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子公司。
	1）没有限制。 

2）没有限制。
3）没有限制。除：
—外资保险公司不允许经营法定保险业务。
—加入时，必须就非寿险、个人事故和健康险的基本风险的所有业务向一家指定的中国再保险公司进行20%的分保；加入后1年，分保比例为15%，加入后2年，分保比例为10%；加入后3年，分保比例为5%，加入后4年，取消强制分保。
	  

	  
	其他纪纪服务，不做承诺。 

允许保险公司随着地域限制的逐步取消设立国内分支机构。
B.开放地域
加入时,允许外国寿险公司、非寿险公司和保险经纪公司在上海、广州、大连、深圳和佛山提供服务。中国加入后2年内，允许外国寿险、非寿险公司和保险经纪公司在以下城市提供服务：北京、成都、重庆、福州、苏州、厦门、宁波、沈阳、武汉和天津。
中国加入后3年内，取消地域限制。
C.业务范围
加入时，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从事没有地域限制的“统括保单”和大型商业风险保险。根据国民待遇，外国保险经纪商可在同等条件下与中国保险经纪商同时从事“统括保单”业务。
加入时，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提供境外企业的非寿险服务、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财产险、与之相关的责任险和信用险服务；中国加入后2年内，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向外国和中国客户提供全面的非寿险服务。
	  
	  

	  
	允许外国保险公司向外国公民和中国公民提供个人（非团体）寿险服务。中国加入后3年内，允许外国保险公司向中国公民和外国公民提供健康险、团体险和养老金/年金险服务。 

加入时，允许外国保险公司以分公司、合资公司或独资子公司的形式提供寿险和非寿险的再保险业务，没有地域限制或发放的营业许可的数量限制。
D.营业许可：
加入时，营业许可的发放不设经济需求测试或许可数量限制。设立外资保险机构有以下条件：
——投资者应为在世贸组织成员中有超过30年经营历史的外国保险公司：
——必须在中国设立代表处连续2年；
——在提出申请前一年的年末总资产超过50亿美元，但保险经纪公司除外。对保险经纪公司，年末总资产应超过5亿美元；加入后1年内，总资产应超过4亿美元；加入后2年内，总资产应超过3亿美元；加入后4年内，总资产应超过2亿美元。
4）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4）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①加入后，中方向任何外国保险公司提供的任何新的授权，如果优于在服务贸易减让表中的条件（包括通过设立分公司、支公司以及任何其他法律形式而享受祖父条款的投资的扩大），将同样适用于所有其他外国保险公司。


